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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发布 

 

支持融资租赁业转型创新，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复产复工 

肖春海 朱新蓉 王赛 

核心观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

现金流、业务开展及盈利能力等均受冲击，对中小微型企业的资金

支持能力被严重削弱。疫情使得租赁公司的存量租赁资产风险暴

露、导致资金链紧张的连环效应、导致融资租赁业务面临停顿风险。

给融资租赁行业以政策支持，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开展业务，能

够以精准的“滴灌”效应缓解我省中小微企业的资金之渴，助力复

产复工目标尽快达成。建议在当前阶段以优先面向中小微企业资金

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融资租赁行业回归服务中小企业的初心，切

实采取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政策支持。 

 
 



 

 

一、湖北省融资租赁行业的现状与转型压力 

融资租赁业以对融资融物有机结合的方式，服务于实体

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效融合，增

强了对企业的融资效率和弹性，提高了风险的包容度。融资

租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伴随着我国经济

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旺盛的投资需求推动下，融资租

赁行业快速发展，2008-2019 年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 64.44%。截止 2019 年 6 月，我国融资租赁

企业数量达到 33000 多家，行业资产规模约为 67000 亿元。

湖北省融资租赁行业起步较晚，但在全省雄厚的制造业产业

基础和政策支持的推动下，已培育出光谷租赁等融资租赁企

业群体。与此同时，一批国内知名的融资租赁公司，如远东

租赁、平安租赁、海通恒信租赁和国药控股租赁等深耕湖北

区域，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制造业技术革新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进入经济结构转换期，融资租赁行业面临一系列的问

题，粗放式发展已不能发挥融资租赁行业的独特优势，租赁

业务从形式到范围都比较单一，客群主体主要集中于国有企

业和上市公司，业务倾向于以类信贷为主要色彩的单一的运

作模式，深耕产业、服务实体、融入行业价值链的能力较为

欠缺。在此背景下，融资租赁行业面临着创新和转型的迫切

需求，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下游，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行设备更新和改造变得尤为重



 

 

要，由此产生迫切的融资需求。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信

用等级较低，盈利也不够稳定，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难以满

足其需求，融资难融资贵的窘境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的发

展。融资租赁作为新兴金融产业，涉及的行业多，领域跨度

宽，简单快捷，众多的中小企业正是融资租赁的理想客群，

其融资兼具融物的属性有益于我国制造业实现“腾笼换鸟”，

对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部分行业受到了较大的冲

击，众多实体企业的经营几近停摆，生存艰难，湖北省相当

比例的中小微企业遭受经营中断与现金流枯竭的双重打击，

面临生死困局。融资租赁行业也面临着存量资产下行，经营

健康发展的困难。因此，在疫情冲击的当下，我省融资租赁

业聚焦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同舟共济，借助力中小企业群体

脱困之机实现创新转型的需求愈发迫切。 

二、疫情冲击下融资租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疫情的持续使得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现金流、业

务开展及盈利能力等均受冲击，对中小微型企业的资金支持

能力被严重削弱。 

（一）疫情使得租赁公司的存量租赁资产风险暴露。由

于春节假期延长以及部分地区进行严格管控，企业复工受到

影响，这对于中小企业形成严重冲击，此类承租人的还本付

息能力急剧下降。另外，疫情下企业的基本运作，包括资金

调配和贷款租金偿还，都有各类困难。导致无法到期偿还银

行贷款或租赁租金，这对于租赁公司的资产质量造成严重挑



 

 

战。总的而言，大中型租赁公司得益于其存量业务中良好的

客户资质、合理的区域及行业集中度，受疫情影响有限，但

小型及在湖北耕耘较深租赁公司的存量业务将面临局部性

风险暴露，预计其不良率水平将会在 2020 年呈现上升的趋

势。 

（二）疫情导致资金链紧张的连环效应。疫情导致中小

企业无法按时足额偿还租赁公司的租金，为了扶持中小企业

度过危机，银保监会和各地金融监督局纷纷出台各类提升疫

情防控和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的金融服务措施，包括允许受疫

情影响较大企业变更还款计划、延长还款期限等等。然而，

由于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公开市场融

资等方式获得，其贷款、债券负债偿还的刚性要求，并未由

于疫情而得到银行的展期许可。这将会造成融资租赁公司现

金流的极大紧张，甚至会造成一些现金储备较弱、贷款项目

期限错配较严重的公司经营困难而破产。 

（三）疫情导致融资租赁业务面临停顿风险。融资租赁

公司一般都是全国展业，其新增项目地处全国各地，一般需

要现场尽调和现场面签。受疫情管控措施影响，湖北省的业

务几乎无法顺利开展，陷入人员与资金“进不来，出不去”

的僵局。不少租赁公司出于对员工健康安全考虑，已部分或

全部暂停了异地，尤其是湖北的项目考察。这样对在疫情期

内的新增项目来说，落地存在很大的问题。 

三、支持融资租赁业创新，助力湖北省中小微企业复产

复工 



 

 

给融资租赁行业以政策支持，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开

展业务，能够以精准的“滴灌”效应缓解我省中小微企业的

资金之渴，助力复产复工目标尽快达成。建议在当前阶段以

优先面向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融资租赁行

业回归服务中小企业的初心，切实采取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政

策支持。 

（一）鼓励租赁公司与本地城商行、农商行、信托等资

金方进行合作融资，提高租赁公司的授信额度，提高其资金

投放能力，更好地发挥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便利、财务优化

等优势，提供适合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特点的定制化产品和

服务，有力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 

（二）运用财税政策减轻融资租赁公司经营负担以及中

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在抗击疫情期间，一方面对于融资租赁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给予中小企业减收或者缓收租金的

情况，财税部门可以适当予以税收减免或者财政补贴来支持

融资租赁企业的经营。同时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中小企业

进行财政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拓展企业流动资金的

支配空间。 

（三）协调省内金融机构针对稳民生或者创新型企业，

包括轻资产的研发、设计、检测等先进服务业的小型公司，

定向推出专项融资支持额度，增强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投放

能力，精准扶持这些具由良好发展前景，产业附加值高的行

业成长，助力我省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四）充分发挥融资租赁行业在助力制造业企业更新生



 

 

产设备、提升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可对融

资租赁公司为省内制造企业购入并被企业使用的高端装备、

制造设备、新能源生产设备、医疗设备、高端包装印刷设备

等，按照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 

（五）鼓励融资租赁行业与省内金融科技企业合作，运

用大数据手段分析市场、描摹出企业的真实面貌，对众多中

小企业进行分层、分级管理，提升风控能力，精准扶持广而

分散的中小企业，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 

（六）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于融资租赁公司因支持疫情

防控需要，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开通随报随审的绿色通道，

实行网上办公，提供线上服务，予以优先办理，非核心材料

以承诺形式审查。 

（七）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激励引导作用。地方金融监

管局可根据行业需要适当放宽业务集中度和关联度限制。对

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融资租赁公司允许其适

当拓宽融资渠道，并在年度监管评价中予以加分。同时营造

良好的抗击疫情氛围，及时识别发现并向省金融监管局推荐

报送有关支持疫情防控、稳定实体经济发展的典型集体和人

物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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